关于举办“喜迎校庆，祝福工商”书画摄影展活动的通知 

    值60周年校庆来临之际，为营造隆重热烈、欢乐祥和的校园文化氛围，学校校庆办、工会、团委、学生会决定联合举办以“喜迎校庆，祝福工商”为主题的书画摄影展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   一、活动时间 

    2010年5月24日～2010年6月12日。 

    其中，2010年5月24日～校庆为各单位展示时间，由各单位在办公区适当场所举办本单位教职工、学生书画摄影展； 

    2010年6月10日～6月12日举办学校书画摄影展，由主办单位集中展示各单位推选作品（地点待定）。 

   二、作品规范 

    （一）参展作品要求立意高、质量好、有较高艺术水平，贴切活动主题，能够充分反映学校的发展历程和状况等； 

    （二）国画、书法作品最大不超过六尺宣纸，摄影作品包括机械、数码相机拍摄的黑白、彩色照片，大小在10-16寸之间； 

    （三）所有作品必须真实原创。 

   三、选送要求 

    （一）请各单位于2010年6月2日（周三）9：00-11：00将选送作品交至良乡校区文科实践中心模拟法庭，须填写作品登记表（见附件），同时将摄影作品电子版（文件大小不小于1.5兆）发至工会信箱：gh@pub.btbu.edu.cn； 

    （二）书画作品要求装裱完好，摄影作品要求镶框，可悬挂；选送作品要求用卡片（固定在作品的右下角）注明作品名称和选送单位，并在作品的背面注明作者姓名和手机号码以便联系； 

    （三）作品选送数量：各教学单位作品10件，离退休干部作品10件，其他部门3-5件。其中书法、绘画作品各占30%，摄影作品占40%； 

    （四）"祝福祖国，爱我工商"书画摄影展的参赛作品不参加本次活动。 

   四、活动组织及奖项设置 

    （一）学校成立"喜迎校庆，祝福工商"书画摄影展组委会，负责到各单位检查办展情况，并评选参展作品； 

    （二）本次展览分设"书法十佳作品"、"绘画十佳作品"、"摄影十佳作品"奖项，同时视各单位办展和按时高质量选送作品的情况，以各分工会、团总支、学生会为单位设优秀组织奖； 

    （三）组委会将为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品，展览结束后，获奖作品将作为学校收藏在办公楼、图书馆等场所悬挂； 

    （四）所有选送参展作品均有精美礼品。 

    联系人：王泽生  刘晶 

    电话：81353260  81353261 

    欢迎广大师生员工、离退休干部、广大校友届时观展！ 

